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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州 市 南 沙 区 人 民 政 府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穗南府行复〔2023〕23 号

申请人：广州市南沙区 XX农庄。

被申请人：广州市南沙区水务局。

地址：广州市南沙区中铁建环球中心 5号楼 B座 6楼。

法定代表人：陈建余。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12 月 18日作出的《污

水处理费催缴通知书》（穗南区污水费催缴〔2022〕XX 号），

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本府依法予以受理，于 2023 年 3月

10 日依法将本案审理期限延长 30日，于 2023年 4月 10 日

依法中止本案审查，于2023年12月26日依法恢复本案审查。

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请求：

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污水处理费催缴通知书》（穗南

区污水费催缴〔2022〕XX 号）。

申请人称：

第一，从 2010年 1月产生污水处理费至今，被申请人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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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铺设污水引流管道到申请人处接流污水，即一直没有对申

请人的污水进行处理。申请人经营者曾向当地水厂反映情况，

但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第二，申请人一直有缴纳排污费，收

缴单位是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南沙区税务局横沥税务所，

2010 年至 2017 年的排污费缴纳到广州市南沙区环保局。

被申请人答复称：

一、被申请人是征收污水处理费的法定主体。

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政府 2008 年 3月 10 日颁布的《广州

市南沙区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管理方案》[穗南府〔2008〕7

号]第六条（二）1项以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41 号）第五条第二款和第三十二

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主管部

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的监督管理工作，

南沙区在 2010 年之前由区建设和管理局负责征收污水处理

费，2010 年设立广州市南沙区水务局后，自 2010 年 1月起，

由被申请人负责南沙区污水处理费征缴及管理工作。

《广州市南沙区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管理方案》（穗南

府〔2008〕7 号）对于征收方式，规定可以采用委托征收方

式，可委托供水单位作为代收单位在收取水费时统一征收。

《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税〔2014〕151 号）

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使用公共供水的单位和个

人，其污水处理费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委托公共供水企业在

收取水费时一并代征，并在发票中单独列明污水处理费的缴

款数额。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应当与公共供水企业签订代征污

水处理费合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被申请人与南沙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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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企业广州南沙 XX水务有限公司（下称 XX水务公司）签

订有代收污水处理费合同，委托供水企业在收取水费时一并

代收污水处理费。

二、南沙区自 2008 年 4月 1日起开始征收污水处理费，

申请人是污水处理费缴费义务人，其所在区域建有污水处理

设施，依法应当缴纳污水处理费。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催缴其

拖欠的污水处理费，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一）南沙区早在 2008年 4月起开征污水处理费。

广州市于 20世纪 90年代开征污水处理费，出台有《广

州市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穗府〔1997〕102号）、

《关于征收城市污水处理费问题的通知》（粤价〔1999〕291

号）、《关于广州市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办法的补充通知》

（穗价〔2000〕42号）等规范性文件。

《广州市南沙区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管理方案》（穗南

府〔2008〕7号）第八条关于开征时间规定“自 2008 年 4月

1 日开始征收城市污水处理费”。《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41号）以及《污水处理

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税〔2014〕151 号）均对征收污

水处理费有相应的规定。

（二）申请人是污水处理费缴纳义务人。

1.根据《广州市南沙区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管理方案》

（穗南府〔2008〕7 号）第一条关于征收范围和对象的规定

“南沙区全区范围内排放污（废）水的单位和个人（统称为

排水户，下同，含使用自来水或自备水源），包括：机关、

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含中央、省、部队、外地驻穗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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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个体工商户和居民等”，申请人的水表户位于南沙区

XX街辖区，所在区域属于上述征收范围，申请人是污水处理

费征收对象。

2.根据《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 641号）第二十条、第三十二条和《污水处理费

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税〔2014〕151号）第八条的规定，

申请人是编号 E056XXXX 水表用户，所在区域在城镇自来水供

水、排水设施覆盖范围，所在区域建有污水处理设施，申请

人是污水处理费缴纳义务人。

3.《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税〔2014〕151

号）第七条规定“凡设区的市、县（市）和建制镇已建成污

水处理厂的，均应当征收污水处理费”。申请人所在辖区污

水处理设施建设情况如下：

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08 年 12 月 31 日作出《关

于我市污水治理和河涌综合整治工程项目立项的复函》（穗

发改城〔2008〕XX 号），全市污水治理和河涌综合整治各类

工程总投资初步估算 486.15 亿元，建设覆盖白云、花都、番

禺、南沙、萝岗和从化、增城 32 个镇（街）所属的 245个村、

65.93 万农村常住户籍人口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建设

工程预计于 2010 年 6月底前完成。自 2008 年开始，南沙区

XX 街实施建设 6 个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站，于 2010 年前建成

并投入使用，同时也开始启动南沙区 XX街农村生活污水集中

处理项目。2012 年，“南沙区 XX 街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

运营和排涝站管养项目”通过公开招标选定施工单位，2012

年 10 月 24 日公告中标单位，上述项目 2013 年建成；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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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月 15日南沙区 XX街道办事处作为招标人，就“南沙区

XX街生活污水处理站设施运行管养项目”公开招标选定污水

处理站设施运行管养单位；2019 年，南沙区 XX 街道办事处

作为招标人，就“XX街 8座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管养

项目”公开招标后选定中标单位，对污水处理设施实施运行

维护及管养；2017 年，政府继续投资对 XX 街东区污水处理

站增容。南沙区人民政府官网公示的《广州市南沙区 200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10 年计划草案报

告》，关于“毫不松懈地抓好‘三农’工作”指出“加强外

江堤围和排涝设施建设，全面推进 36个村（居）的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和 13 条河涌综合整治工作。”前述相关污水处理设

施建设以及政府工作报告内容是相呼应的。

上述事实证明，申请人所在的南沙区 XX 街辖区建有污

水处理设施，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对该区域污水处理设施进行

建设、运营及维护管养。

综上，申请人是编号 E056XXXX 水表用户，是污水处理

费缴纳义务人，对其名下水表所产生的污水处理费有缴纳义

务。

（三）申请人名下用水账户存在欠缴污水处理费。

1.污水处理费收费标准如下：《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

理办法》（财税〔2014〕151 号）第十条，《广州市南沙区

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管理方案》（穗南府〔2008〕7 号）第

二条规定“经广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南沙区污水处理费

的征收标准为 0.7元/吨（按实际用水量的 90%计）。”《广

州市南沙区发展和改革局 广州市南沙区环保水务局关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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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我区污水处理费有关问题的通知》（穗南发改〔2017〕72

号）第一条规定，调整全区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居民生活类

污水在过渡期（过渡期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暂不实行阶梯

价格，统一按第一阶梯收费标准收取为 0.95 元/吨，过渡期

后，第一阶梯收费标准0.95 元/吨，第二阶梯收费标准 1.43

元/吨，第三阶梯收费标准 2.85 元/吨，污水处理费计量方式

调整为按用水户的用水量计征，不再按用水量的 90％计征。

2.供水企业 XX 水务公司按上述规定的标准计算污水处

理费，并在收取水费时一并代征污水处理费。

XX水务公司在其用水户登记系统中记录有用水量、应缴

及累计欠缴的污水处理费等数据，XX 水务公司提供的相关数

据，是被申请人确定应征缴污水处理费金额的依据。

XX水务公司每月有向申请人提供《水费、污水处理费缴

费通知单》，缴费通知单中除了列有水表度数、用水量、水

价信息外，还列有征收污水量、污水价、污水处理费等详细

信息。供水企业向申请人提供《水费、污水处理费缴费通知

单》，其中的污水处理费是受被申请人委托予以代征，该行

为的法律效果等同于被申请人要求申请人支付污水处理费。

由于每月均有向申请人提供《水费、污水处理费缴费通

知单》，申请人对其名下编号 E056XXXX 水表应缴纳的污水处

理费是知晓的。申请人对缴费通知单中的水量并无异议，缴

纳了相应的水费，一直未缴纳污水处理费，2010年1月至2022

年 8月期间累计欠缴污水处理费合计 XX元。

三、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缴纳了排污费或环境保护税，

并不免除应缴纳污水处理费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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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第二条（二）1、2、3 所述，根据《广州市南沙区

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管理方案》（穗南府〔2008〕7 号）第

一条规定以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 641号）和《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财税〔2014〕151 号）的有关规定，申请人是污水处理费

缴纳义务人。

关于缴纳排污费与污水处理费的有关规定如下：（1）

《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2003 年 7月 1日施行，2018

年 1月 1日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实施条例》

后废止）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排污者向城市污水集中处理

设施排放污水、缴纳污水处理费用的，不再缴纳排污费。”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 2月 28 日

修订，自 2008 年 1月 1日起施行）第四十四条第四款规定：

“向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污水、缴纳污水处理费用的，

不再缴纳排污费。”（3）《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财税〔2014〕151 号）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向城镇排水

与污水处理设施排放污水、废水并已缴纳污水处理费的，不

再缴纳排污费。”

排污费与污水处理费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两项费

用的征收对象、征收部门、征收标准以及征收用途等均不同，

是两项性质完全不同的费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均规定缴

纳污水处理费可不再缴纳排污费，但并不能推导得出缴纳排

污费就无须再缴纳污水处理费。而且，根据污水处理费减交、

免交相关规定，也无申请人所主张的缴纳了排污费就可以减

免污水处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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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

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管

辖的其他海域，直接向环境排放应税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

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为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法规

定缴纳环境保护税。”第二十七条规定：“自本法施行之日

起，依照本法规定征收环境保护税，不再征收排污费。”申

请人依上述法律规定，自 2018 年起向税务机关缴纳环境保护

税，无须再缴纳排污费，但并不免除其应当缴纳污水处理费

的义务。

四、污水处理费属行政事业性收费，无追缴时效问题。

1998年 1月 1日施行的《广州市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管

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城市污水处理费属行政事业性收费。

根据《关于县级市城市污水处理费有关问题的通知》（穗价

〔1998〕47 号），广州市从 1998 年 1 月 1 日起开征城市污

水处理费，通知要求有关收费单位及时办理《广东省行政事

业性收费许可证》，使用财政部门统一规定的收费收据。

行政事业性收费是行政部门的行政行为，我国现行法律

法规并未规定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征收时效，被申请人有权向

申请人催缴 2010 年 1月至 2022 年 8月期间污水处理费。

本府查明：

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政府根据《转发国家计委、财政部、

国家环保总局、国家经贸委〈排污费征收标准管理办法〉的

通知》（粤价〔2003〕166 号）、《广州市城市污水处理费

征收管理办法》（穗府〔1997〕102 号）、《关于征收城市

污水处理费问题的通知》（粤价〔1999〕291 号）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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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08 年 3月 10日印发《广州市南沙区城市污水处理费征

收管理方案》（穗南府〔2008〕7 号），规定：“一、征收

范围和对象：南沙区全区范围内排放污（废）水的单位和个

人（统称为排水户，下同，含使用自来水或自备水源），包

括：机关、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含中央、省、部队、

外地驻穗单位）、个体工商户和居民等。二、征收标准：经

广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南沙区污水处理费的征收标准为

0.7元/吨（按实际用水量的 90%计）……。三、征收方式：1、

城市污水处理费由区建设和管理部门征收……2、采用委托征

收方式，委托南沙区自来水供水单位作为代收单位（现为广

州 XX1水务有限公司）在收取自来水费时统一征收（包括自

备水源和非自备水源两部分）……。八、开征时间：2008 年

4 月 1 日开始征收城市污水处理费。”因南沙区机构改革，

被申请人于 2010 年承接了由原南沙区建设和管理部门负责

的排水许可管理和污水处理费征收管理工作。2017 年 8月 2

8 日印发的《广州市南沙区发展和改革局 广州市南沙区环保

水务局关于调整我区污水处理费有关问题的通知》（穗南发

改〔2017〕72 号）规定：“一、调整污水处理收费标准：……

2.非居民类污水（含原行政事业、工业、经营服务业污水）

收费标准为 1.4 元/吨。二、相关配套政策……（二）污水处

理费按缴纳义务人的用水量计征……使用自备水源的单位和

个人已安装计量设备的，其用水量以计量设备显示的量值为

准……六、本通知自 2017 年 9月 1日起实施……”另，广州

XX1水务有限公司于 2003 年 11月 10日经工商登记设立，后

更名为广州南沙 XX水务有限公司（下称 XX水务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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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范围包括自来水生产和供应。在 2010 年 1月至 2022 年 8

月期间，被申请人委托 XX水务公司向其用水户代征污水处理

费。

2008年 12 月 31 日，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关

于我市污水治理和河涌综合整治工程项目立项的复函》（穗

发改城〔2008〕XX 号），载明：“市水务局：送来《关于申

请广州市污水治理和河涌综合整治工程项目立项的函》（穗

水函〔2008〕777 号）收悉……现函复如下：一、为加快建

设全省‘首善之区’，推进我市宜居城市建设，全面提高城

市水环境质量，同意实施我市污水治理和河涌综合整治工程。

二、建设规模和建设内容：……（一）污水治理工程，建设

38 座污水处理厂、75 座污水泵站、1140 公里的市政污水管

网，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225万吨/日，同时建设覆盖白云、花

都、番禺、南沙、萝岗区和从化、增城 32个镇（街）所属的

245个村、65.93 万农村常住户籍人口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

统……五、建设工期：预计于 2010 年 6月底前完成。”

2009 年 11 月，西安 XX 科技大学 XX 设计研究院广州分

院就南沙区 XX 街 XX 居委分散生活污水处理工程编制《南沙

区 XX街 XX居委分散生活污水处理工程设计方案书》。2010

年 1月，西安 XX科技大学 XX设计研究院广州分院就南沙区

XX 街 XX 居委分散生活污水处理工程编制的《南沙区 XX 街

XX 居委分散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投资概算》显示，南沙区 XX

街 XX居委分散生活污水处理工程包括第一分区（化粪池 A83

个）、第二分区（化粪池 A39 个）和第三分区（化粪池 A34

个）。《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报告》显示，南沙区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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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 XX居委分散生活污水治理（第一分区）工程验收日期为

2010 年 10 月 13 日；南沙区 XX街 XX 居委分散生活污水治理

（第二分区）工程验收日期为 2010 年 4月 30 日；南沙区 XX

街 XX 居委分散生活污水治理（第三分区）工程验收日期为

2010 年 4 月 30 日。XX 水务公司出具的《关于 XX 欠缴污水

处理费情况的函》（穗海水务函〔2023〕XX号）载明：“一、

污水处理费欠费数据。登记在 XX名下客户编号 E056XXXX 用

水户，自 2010 年 1月起至 2022年 8 月期间共欠污水处理费

XX元，具体客户编号欠费汇总及计费水量明细表详见附件 1、

2。二、催缴污水处理费通知记录情况。2010 年 1月至 2022

年 8月期间我司每月通过人工派发缴费通知单的方式向用水

户 XX派发应缴水费、污水处理费通知，每月的缴费通知单均

列明了每月污水处理费及累计污水处理费。由于《水费、污

水处理费缴费通知单》数量较多，现提供 2010年至 2022 年

每年任一个月份的缴费通知单。……”

XX水务公司出具的附件 1《XX2010 年 01 月至 2015 年 0

7 月污水处理费汇总表》《XX2015 年 08 月至 2022 年 08 月

污水处理费汇总表》显示：客户编号为 E056XXXX；客户名称

为 XX；客户地址为 XX 公路 XX路口西约 90 米南侧；欠费日

期分别为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7 月、2015 年 8 月至 2022

年 8月；污水处理费欠费金额分别为 XX1元、XX2 元。附件

2《XX2010 年 01 月至 2015 年 07 月污水处理费明细表》显示：

申请人名下客户编号为 E056XXXX 的水表账户自 2010 年 01

月至 2015 年 07 月期间每月的污水处理费计费水量、计费单

价（0.700 元/吨）、每月欠缴的污水处理费金额（计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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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污水处理费计费水量×计费单价），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7月欠缴污水处理费总和为 XX1元，其中 2010 年 11 月至

2015 年 7月欠缴污水处理费金额为 XX3元。《XX2015 年 08

月至 2022 年 08 月污水处理费明细表》显示：申请人名下客

户编号为 E056XXXX 的水表账户自 2015 年 8 月至 2022 年 8

月期间每月的污水处理费计费水量、计费单价（2015 年 8月

至 2017 年 9 月期间为 0.700 元/吨，2017年 10月至 2022 年

8 月期间为 1.400 元/吨）、每月欠缴的污水处理费金额（计

算方式为计费水量×计费单价），2015 年 8 月至 2022 年 8

月欠缴污水处理费总和为 XX2 元。上述 2010 年 11 月至 2022

年 8月期间，申请人欠缴污水处理费共计人民币 XX4 元。

XX水务公司另提供了2010年 1月至2022年 8月期间部

分《水费、污水处理费缴费通知单》，记载了申请人的用户

编号、用户名称、用户地址、抄表编号、水表编号、上月行

度、本月行度、用水量、水价、水费、征收污水量、污水价、

污水处理费、水费合计（含违约金）、污水处理费合计（含

滞纳金）、总计、咨询电话等信息，并载有“结转数是指本

月之前（不含本月）的欠交数据，缴费时间每月 5 日至 15

日（逢六、日休息），过期将可能产生违约金”的说明内容。

2022年 12 月 18 日，被申请人作出《污水处理费催缴通

知书》（穗南区污水费催缴〔2022〕XX 号）（下称《污水处

理费催缴通知书》），主要内容为：“XX（E056XXXX）：根

据《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和第三十二条

以及《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第三条、第四条、第

七条、第八条、第十三条的规定，污水处理费属于政府非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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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由广州市南沙区水务局委托供水企业广州南沙 XX水务

有限公司在收取水费时一并代征，全额上缴地方国库。据供

水企业统计，你单位从 2010 年 01 月至 2022 年 08 月累计欠

缴污水处理费 XX元。请你单位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十五个

工作日内缴清上述拖欠的污水处理费（收费单位：广州市南

沙区水务局），逾期不缴纳或未足额缴纳的，按照《城镇排

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五十四条规定，处应缴纳污水处理费

数额 1倍以上 3倍以下罚款。如对本通知书有异议……”被

申请人于同年 12月 27 日将该《污水处理费催缴通知书》邮

寄送达给申请人，申请人于 2023 年 1月 5日签收。

另查明，XX公路 XX路口西约 90米南侧属于 XX社区。

2023 年 1 月 13 日，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污水

处理费催缴通知书》，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被申请人提供的《代征

城市污水处理费协议》《委托代收污水处理费合同》《南沙

区 XX街 XX居委分散生活污水处理工程设计方案书》《南沙

区 XX街 XX居委分散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投资概算》《市政基

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南沙区 XX街 XX居委分散生活

污水治理第一、二、三分区工程）、《污水处理费催缴通知

书》（穗南区污水费催缴〔2022〕XX 号）及送达凭证，广州

市南沙区人民政府印发的《广州市南沙区城市污水处理费征

收管理方案》（穗南府〔2008〕7号），《印发广州市南沙

区水务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穗南

府办〔2010〕31号），广州市南沙区发展和改革局和广州市

南沙区环保水务局《广州市南沙区发展和改革局 广州市南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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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环保水务局关于调整我区污水处理费有关问题的通知》（穗

南发改〔2017〕72号），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我

市污水治理和河涌综合整治工程项目立项的复函》（穗发改

城〔2008〕XX 号），XX水务公司出具的《关于 XX欠缴污水

处理费情况的函》（穗海水务函〔2023〕XX号）、《XX2010

年 01月至 2015 年 07 月污水处理费汇总表》《XX2015 年 08

月至 2022 年 08 月污水处理费汇总表》《XX2010 年 01月至

2015 年 07 月污水处理费明细表》《XX2015 年 08 月至 2022

年 08月污水处理费明细表》、2010 年 1月至 2022 年 8 月期

间部分《水费、污水处理费缴费通知单》等。

本府认为：

一、被申请人具有作出《污水处理费催缴通知书》的法

定职权。

2014年 1月 1日施行的《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41 号）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主管部门（以下称

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

的监督管理工作。”第五十四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

排水单位或者个人不缴纳污水处理费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缴纳……”《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

税〔2014〕151 号）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使用公共供水

的单位和个人，其污水处理费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委托公共

供水企业在收取水费时一并代征，并在发票中单独列明污水

处理费的缴款数额。”《广州市排水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二

款规定：“区负责排水行政管理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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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日常管理工作。”本案中，因南沙区机构改革，被申请

人于 2010 年承接了由原南沙区建设和管理部门负责的排水

许可管理和污水处理费征收管理工作，后被申请人又作为南

沙区排水与污水处理的主管部门，依法具有责令未依法缴纳

污水处理费的单位或个人限期缴纳污水处理费的法定职权。

二、被申请人作出《污水处理费催缴通知书》认定事实

不清，依据不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08 修订）第四十

四条规定：“城镇污水应当集中处理。……城镇污水集中处

理设施的运营单位按照国家规定向排污者提供污水处理的有

偿服务，收取污水处理费用，保证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正常

运行。向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污水、缴纳污水处理费

用的，不再缴纳排污费。收取的污水处理费用应当用于城镇

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建设和运行，不得挪作他用。城镇污水

集中处理设施的污水处理收费、管理以及使用的具体办法，

由国务院规定。”《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41 号）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城镇排

水设施覆盖范围内的排水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将污水排入城镇排水设施。”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排

水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污水处理费。”第

五十四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水单位或者个人不缴

纳污水处理费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限期缴纳，逾期

拒不缴纳的，处应缴纳污水处理费数额 1倍以上 3倍以下罚

款。”《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税〔2014〕151

号）第三条规定：“污水处理费是按照‘污染者付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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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排水单位和个人缴纳并专项用于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运行和污泥处理处置的资金。”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向城

镇排水和污水处理设施排放污水、废水的单位和个人，应当

缴纳污水处理费。”第九条规定：“单位或个人自建污水处

理设施，污水处理后全部回用，或处理后水质符合国家规定

的排向自然水体的水质标准，且未向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

施排水的，不缴纳污水处理费；仍向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

施排水的，应当足额缴纳污水处理费。”第十条规定：“除

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情形外，污水处理费按缴纳义务人的

用水量计征。用水量按下列方式核定：（一）使用公共供水

的单位和个人，其用水量以水表显示的量值为准……”第十

三条规定：“使用公共供水的单位和个人，其污水处理费由

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委托公共供水企业在收取水费时一并代

征，并在发票中单独列明污水处理费的缴款数额……。”

根据上述规定，污水处理费专项用于城镇污水处理设施

建设、运行，以“污染者付费”为原则，在城镇排水设施覆

盖范围内的排水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污水

排入城镇排水设施，并按照用水量缴纳费用。本案中，现有

证据显示，XX街 XX 居委分散生活污水治理工程于 2009 年

11 月经批准，分三个分区建设，第一分区工程验收日期为

2010 年 10 月 13 日；第二分区、第三分区工程验收日期为

2010 年 4月 30 日，即自 2010年 10月 13 日起 XX社区全域

已全部处于城镇排水设施覆盖范围内。申请人名下用水编号

为 E056XXXX 的用水账户的地址为 XX公路 XX路口西约 90 米

南侧，位于 XX社区辖区范围内，所在辖区属于城镇自来水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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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且其排水系统在 XX街 XX 社区污水治理工程全域覆盖范

围。申请人作为系统登记的用水户，是污水处理费的缴纳义

务人。在申请人没有自建污水处理设施且排水排污符合国家

规定标准的情形下，应当根据其名下用水量核算并缴纳污水

处理费，同时根据 XX水务公司提供的《XX2010年 01 月至

2015 年 07 月污水处理费明细表》《XX2015 年 08 月至 2022

年 08月污水处理费明细表》，污水处理费按月收取，故申请

人应从 2010 年 11 月起缴纳污水处理费。

被申请人委托 XX水务公司代收污水处理费，XX水务公

司提供的《XX2010年 01月至 2015 年 07 月污水处理费明细

表》《XX2015 年 08 月至 2022 年 08 月污水处理费明细表》

显示，2010 年 1月至 2017 年 9 月期间的污水处理费的征收

标准为 0.7元/吨，2017年 10 月至 2022 年 8 月期间的污水

处理费的征收标准为 1.4元/吨，符合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政府

印发的《广州市南沙区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管理方案》（穗

南府〔2008〕7号）及《广州市南沙区发展和改革局 广州市

南沙区环保水务局关于调整我区污水处理费有关问题的通

知》（穗南发改〔2017〕72 号）规定的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

规定。但被申请人要求申请人自 2010 年 1月起缴纳污水处理

费缺乏事实依据，本府依法变更缴费期限自 2010 年 11月起

计收污水处理费。根据被申请人提供的《XX2010年 01 月至

2015 年 07 月污水处理费明细表》《XX2015 年 08 月至 2022

年 08月污水处理费明细表》可计算出申请人自 2010 年 11

月至 2022 年 08 月期间应缴未缴污水处理费共计人民币 XX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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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申请人提出其已经缴纳排污费或环境保护税的主

张。本府认为，《排污费征收标准管理办法》（2003 年 7月

1日施行，2018 年 1月 1日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税法实施条例》后废止）第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污染防治法》（2008 修订）第四十四条第四款和 2014 年 1

月 1日施行的《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 641号）第三十二条第二款均规定，向城镇排

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排放污水、缴纳污水处理费用的，不再缴

纳排污费。《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2018 年 1月

1 日起施行）第四条第一项亦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属于直接向环境排放污染物，不缴纳相应污染物的环境保

护税：（一）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向依法设立的

污水集中处理、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场所排放应税污染物的”。

本案中，申请人用水账户地址所在XX 社区属于城镇自来水供

水，且其排水系统已于 2023 年 10 月 13 日全域在 XX 街 XX

社区污水治理工程覆盖范围，依法应当缴纳污水处理费。申

请人缴纳污水处理费后，可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另行向相关

主管部门咨询办理与排污费或环境保护税相关的业务。

本府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第三项的规定，变更被申请人作出的《污水处理费催缴通知

书》（穗南区污水费催缴〔2022〕XX 号）“从 2010 年 01 月

至 2022 年 08 月累计欠缴污水处理费 XX元”为“从 2010 年

11 月至 2022 年 8月期间累计欠缴污水处理费 XX4元”。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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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 15日内，依法向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起诉。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